

積 欠 工 資 墊 償 基 金
總 說 明
中 華 民 國 105 年 度
1、 基金概況
1、 設立依據：依據73年7月30日公布之勞動基準法第28條及行政院75年2月7日臺75內字第2787號核定函設立。
2、 設立目的：政府為使勞工能在雇主歇業、清算或宣告破產而積欠工資、退休金或資遣費時得以受到即時保障，免於驟失生活依存，於勞動基準法第28條訂定由雇主於平時繳納一定數額之積欠工資墊償基金，當雇主歇業、清算或宣告破產而積欠勞工工資、退休金或資遣費時，得由該基金先行墊償，以加強勞工經濟生活之保障。本基金係於75年11月1日開始提繳，76年2月1日開始墊償。墊償範圍限於雇主因歇業、清算或宣告破產，本於勞動契約所積欠之工資未滿6個月部分。至104年2月4日總統公布勞動基準法第28條修正條文，將本基金墊償範圍由原有之工資項目，擴及雇主未依勞動基準法給付之退休金、資遣費及未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給付之資遣費，進而使積欠工資墊償基金對於勞工權益之保障更為周全。
3、 組織概況：
(1) 本基金之主管機關為勞動部。
(2) 本基金應設積欠工資墊償基金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基金管理會），置委員13人至15人，任期2年；其中1人為主任委員，由勞動部次長1人兼任之；其餘由勞動部就有關機關代表、勞工團體代表、雇主團體代表、專家學者派（聘）兼之。
(3) 基金管理會置執行秘書1人，由勞動部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司長兼任，置辦事人員若干人，由勞動部派兼之，統籌辦理行政管理事項。
(4) 基金收繳及墊償業務委任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辦理。
(5) 基金運用業務由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辦理。基金運用之監理，由勞動部勞動基金監理會行之。
(6) 積欠工資墊償基金組織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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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業務計畫概要
1、 計畫名稱：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業務計畫。
2、 計畫重點：
(1) 業務範圍：
1. 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提繳。
2. 積欠工資墊償基金運用。
3. 積欠工資墊償基金墊償。
(2) 執行方式：
1. 貫徹執行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提繳，以確保勞工權益。
2. 積極催收單位欠繳積欠工資墊償基金之作業，並對逾期仍未繳納者移送行政執行。
3. 確實審查辦理積欠工資墊償基金墊償業務，以保障勞工的生活，並杜絕流弊，以維護基金之健全。
4. 利用媒體轉帳方式發放墊款，以利勞工安全、迅速領取。
5. 主動關注重大關廠歇業事件勞工，積極協助勞工申請積欠工資墊償基金墊償事宜，以期勞工免於驟失生活依存。
6. 積極辦理積欠工資墊償基金墊款追償業務，研議改進追償措施，期能有效提高墊款追償比率。
7. 推展業務資訊化，以加強業務管理，提高工作效率。
8. 多方宣導積欠工資墊償基金墊償業務，期使勞工確實明瞭自身權益。
9. 靈活運用基金，以增加收益。
(3) 營運量值、預期效益及成本：
1. 基金來源：依勞動基準法第28條第2項及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提繳及墊償管理辦法第3條規定，由雇主按其當月僱用勞工投保薪資總額萬分之2.5，按月繳納一定數額之積欠工資墊償基金。
2. 基金用途：依勞動基準法第28條規定，作為墊償雇主有歇業、清算或宣告破產之情事時，所積欠之下列債權：
(1)本於勞動契約所積欠之工資未滿6個月部分。
(2)雇主未依勞動基準法給付之退休金，及雇主未依勞動基準法或勞工退休金給付之資遣費，合計數額以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
3. 基金運用範圍：依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提繳及墊償管理辦法第19條規定：(1)存放於金融機構。(2)以貸款方式供各級政府辦理有償性或可分年編列預算償還之經濟建設或投資支出之用。(3)購買上市公司股票或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受益憑證（不得超過本基金淨額之30％）。(4)購買調節本基金經常收支所需票券或債券。
4. 基金運用業務：
(1)本年度資產配置計畫如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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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預計平均營運量110億2,100萬元。
(3)預計利息收入1億2,424萬4千元、投資利益7,818萬7千元、什  項支出2萬4千元。
(4)預計收益率1.84%。
3、 本年度預算概要
1、 收支餘絀概況：
(1) 本年度總收入8億3,827萬3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7億6,772萬8千元，增加7,054萬5千元，約9.19％，其中提繳費收入6億2,584萬2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6億543萬1千元，增加2,041萬1千元，約3.37％；利息收入1億2,424萬4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8,953萬6千元，增加3,470萬8千元，約38.76％；投資利益7,818萬7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6,276萬1千元，增加1,542萬6千元，約24.58％；什項收入1,000萬元，與上年度預算數相同。
(2) 本年度總支出3億7,051萬6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1億5,822萬9千元，增加2億1,228萬7千元，約134.16％，其中各項提存3億3,134萬6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1億2,102萬5千元，增加2億1,032萬1千元，約173.78％；什項支出2萬4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6萬元，減少3萬6千元，約60％；業務費用3,914萬6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3,714萬4千元，增加200萬2千元，約5.39％。
(3) 本年度總收支相抵後，本期賸餘4億6,775萬7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6億949萬9千元，減少1億4,174萬2千元，約23.26%。
2、 餘絀撥補概況：
    本期賸餘4億6,775萬7千元，加計前期未分配賸餘111億3,112萬9千元，共計115億9,888萬6千元，悉數列入未分配賸餘。
3、 現金流量概況：
本年度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減22億5,738萬4千元，其中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4億4,900萬9千元，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27億639萬3千元。
4、 資金運用概況：
(1) 購買定期存單：營運量52億9,000萬元。
(2) 購買債券：營運量40億7,800萬元。
(3) 投資股票：營運量9億400萬元。
(4) 投資受益憑證：營運量7億4,900萬元。
5、 墊償工資、退休金及資遣費：
(1) 本年度預計墊償工資1億3,700萬元，呆帳核銷1億2,000萬元，加計前期餘額4億5,781萬5千元，預計期末餘額為4億7,481萬5千元。
(2) 本年度預計墊償退休金8,459萬7千元，呆帳核銷7,859萬7千元，加計前期餘額7,900萬元，預計期末餘額為8,500萬元。
(3) 本年度預計墊償資遣費9,949萬7千元，呆帳核銷9,819萬7千元，加計前期餘額9,870萬元，預計期末餘額為1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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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項目中心配置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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